
說
金
即
為
公
共
設
施
建
設
實
用
。

個
問
一
家
，
同
一
建
地
補
償
債
不
一
，
依
公4
戶
口
價
有
一
其
三
千
元
，

﹒
七
千-
-
f旬，
瓜
，
六
千
元
等
三
種
，
與
布
價
每
坪
相
比
較
干
，
愚
球

太
巷
，
-
太
不
令
理
，
應
于
諜
求
令
理
補
偉
。

以
土
四
點
辦
法
是
技
同
意
筷
，
請
卸•• 
訂
合
約
書
叫
“
釋
萃
鈍
，
並
安

民
心
，
若
未
獲
‘
五
協
議
前
，
土
地
房
屋
補
情
故
似
應
暫
不
提
存
為

妥

體

決•• 

照
常
通
過
。

動
數
人•• 

強
崇
明

、
第
一
屆
第
一
次
大
會
第
八
次
會
議J

戶
民
間
五
十
九
年
元
月
十
五
日
、

附
融
入.. 

舒
子
寬

張
同
生

鄭
惠
踅

幸
福
長

臨
完
成

制
鳳
崗

案

由•• 

請
組
尋
常
小
組
進
行
調
查
社
會
局
某
些
官
員
利
用
職
權
向
信
用
今
作

社
惜
時
拭
甸
。

-說

明•• 

L

民
國
五
十
入
年
十
月
閩
中
央
日
報
等
報
載
常
府
社
會
局
今
作
科
官

員
利
用
職
權
泌
商
身
名
義
乳
白
己
之
妻
子
兒
女
名
義
分
向
各
信
用

今
作
社
辦
理
無
抵
押
借
抉
o

Z

此
事
傳
聞
已
=
一
、
四
個
月
，
未
見
處
理
經
過
，
完
竟
內
容
l如
何T

本
會
實
宜
祖
尋
常
調
查
小
組
主
動
進
行
調
章
。

輸m
M浩•• 

甸
本
會
推
扭
，
七
人
尋
常
小
組
進
行
調
﹒
發

7

臺
北
市
議
會
公
報

第
一
港

第
二
期

議

決•• 

專
索
小
組
委
員
旬
，
說
長
指
定
。

教

育

類

動
聽
人.. 

紀
贊
治

(
賄
昨
屆
勾
仁
械
制
注
明
卅
捕
時
)

廖
東
城
陳
值
治
楊
賈
秀
玉

幫
子
寬

周
陳
阿
春

陳

體

附
鸝
人•. 

詗
鳳
崗

寓
惠
于

陳
章
光

葉
生
進

幸
福
長

張
票
明

案

由•• 

為
請
速
將
福
主
國
民
學
技
舊
禮
堂
與
原
基
督
教
女
子
青
年
會
會
址
合

併
'
改
建
請
教
室
及
大
禮
堂
曲
。

說

明•• 

L

福
星
國
小
禮
堂
為
當
福
星
高
等
小
學
校
教
育
名
學
生
之
用
，
迄
今

已
有
四
十
餘
卒
，
就
爛
不
堪
，
無
法
修
補
。

且
按
枝
隔
壁
，
原
基
督
教
女
子
青
年
會
，
教
育
局
有
叉
，
f
、
四
、
廿
四

北
布
教
雲
三
宇
第
一
入
五
三
九
號
「
商
店
交
由
該
校
作
為
擴
建
社

室
用
」
'
及
教
育
局
五
七
、
六
、
一
一
此
布
教
雲
三
宇
第
一
-
一
回

九
七
一
號
准
布
議
會
第
二
次
大
會
紀
明
議
員
建
議
通
過
「
發
一
福
呈

國
小
禮
堂
就
爛
不
堪
，
為
革
安
全
應
于
拆
除
，
今
併
原
青
年
會
會

址
使
用
請
布
舟
騙
到
預
算
興
建
大
禮
堂
及
教
堂
」
在
素
。

a

近
聞
布
‘
三
交
響
樂
問
及
國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借
用
該
址
，
土
地
備
國

社
預
定
用
地
不
能
准
丈
響
車
間
等
借
用
M
d訓
教
學
。

辦

浩•• 
L

按
址
不
能
惜
與
交
響
樂
聞
等
使
用
，
N
A免
影
響
學
童
土
課
情
街

一
o
z

一



臺
北
市
議
會
公
報

第
一
卷

第
二
期

立
請
教
育
局
鴿
列
預
算
興
建
教
室
及
大
禮
堂
泌
科
學
童
土
課
。

體

決•• 

照
原
常
辨
真
通
過
。

警
政
衛
生
類

動
聽
人.. 

李
稿
費

附
鸝
人•. 

陳
軍
光
鸝
員
等

『
第
一
屆
第
一
次
大
會
第
六
次
會
議J

A
F民
國
五
十
九
年
元
月
十
三
日
、

案

自•• 

轟
金
本
﹒
布
消
防
水
推
﹒
已
三
分
之
一
不
堪
使
用
，
為
加
強
消
防
力
量
，

確
保
有
民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對
於
消
防
水
柱
應
于
保
期
修
桂
曲
。

說

明•• 

H
本
布
近
年
永
建
設
突
飛
猛
進
，
高
棋
大
廈
林
立
，
故
舟
如
強
消
時

設
備
，
已
日
趟
迫
切
，
惟
發
一
本
有
目
前
消
前
設
備
，
消
防
牟
僅
有

七
十
餘
輛
，
其
中
雲
梯
只
有
四
輛
，
且
多
屬
述
齡
卒
輛
，
與
閏
際

都
有
消
防
說
備
水
車
比
較
，
相
差
甚
遠
，
亟
待
充
實
。

的H
其
次
本
有
現
有
三
千
一
百
個
消
防
水
柱
中
，
竟
有
六
冒l
f
+丸
個

不
堪
使
用
，
估
總
數
=
一
分
之
一
在
右
，
我
屬
濃
重
。
蓋
說
本
布
自

前
消
防
挂
備
而
言
。
發
主
文
學
如
呆
足
有
水
，
仍
處
喝
拉
鼠
，
「
水

為
文
之
垃
星
」
。
聞
此
水
確
是
社
犬
的
最
重
妥
武
器
。

臼
品
品
農
層
年
闕
，
歲
墓
天
寒
，
品
一
發
生
文
學
，
不
但
市
民
主
A
W

財
產
損
失
，
情
景
亦
善
可
憐
。
國
此
舟
扎
何
時
犬
設
備
之
加
強
，
亟

為
重
要
，
希
望
布
府
應
加
特
別
注
意
。

一
O
四

辦

法.• 

進
布
府
m
m十
日
內
將
本
布
消
防
水
柱
全
部
修
復
，
並
拼
辦
理
畸
形
提

下
次
夫
會
報
4
戶
口
。

體

決•• 

照
原
索
辦
法
通
過
。

動
融
入•• 

鄭
娟
姆

的
那
一
居
第
一
次
弋
會
第
六
次
會
議
J

戶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元
月
十
三
日
、

蒞
伯
超

陳
重
光

附
議
人•• 

周
財
源
等
+
A
名

真

由•• 

為
丰
功
坑
不
宜
說
拉
扭
處
坦
場
，
應
芳
擇
適
當
地
點
計
劃
設
置
，
以

適
應
未
來
霄
，
要
旬
。

說

明•• 

H
丰
功
坑
位
於
祈
店
溪
土
游
，
水
源
均
注
入
本
有
商
來
水
水
源
之
斯

店
淫
，
如
在
此
處
設
置
垃
圾
處
理
場
，
各
種
穢
物
捧
中
所
產
生
之

污
水
流
入
商
來
朮
水
源
內
，
勢
必
污
品
水
質
，
現
臺
北
面
﹒
來
水
水

潭
，
已
有
嚴
重
污
品
之
言
，
﹒
妒
再
增
此
產
梨
污
水
場
所
'
的
前
﹒
來
對

命
﹒
民
健
康
之
所
損
害
，
白
質
不
堪
設
想
。

的H
早
功
坑
庄
都
布
計
對
中
已
劃
定
為
住
宅
區
，
間
社
區
發
辰
，
人
口

日
見
增
加
，
將
采
4
個
成
為
住
戶
密
捧
之
池
，
在
區
內
挂
一
拉
圾
處

理
場
，
身
環
境
衛
生
間
多
損
害
，
區
內
寧
靜
亦
難
保
持
，
將
連
接

區
有
氏
之
反
對
。

臼
早
功
路
為
臺
址
布
中
心
過
本
輛
之
幹
道
，
為
中
外
人
士
至
本
相
吼
叫

經
之
路
，
在
道
傍
投
一
垃
圾
處
理
場
損
害
布
容
，
影
響
觀
瞻
，
益

與
政
府
會
前
澈
底
改
善
環
境
及
清
潔
衛
生
大
有
違
背
。


